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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省民勤縣「移丘戶」問題
與近代國家水利現代化

●潘威、劉其恩

摘要：在環境與社會關係的研究中，「邊緣人群」所發揮的作用往往被忽視，邊緣

人群與區域主流社會形成的「中心—邊緣」關係實際是國家制度和權力運作的結

果，如果國家權威性減弱，就會出現國家力量在區域社會中的缺位，往往導致邊

緣人群試圖破壞既有秩序以擺脫自身的邊緣地位，引起區域社會的長期動盪。本

文從甘肅省民勤縣「移丘戶」這一邊緣人群的視角審視二十世紀上半葉河西走廊地

區的水利現代化進程。民勤「移丘戶」世代被清政府貼上身份標籤，在當地無權開

渠引水，灌溉次序排在全縣末尾。清王朝解體之後，他們開始試圖破除自己在水

利秩序中的邊緣地位。1930年代隨着河西地區氣候暖乾化，「移丘戶」對體制的衝

擊愈演愈烈。國民政府直接管理河西地區農田水利後，「移丘戶」與普通民眾的爭

水械鬥成為民勤水利現代化轉型的最主要障礙。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移丘

戶」身份問題才真正被解決，實現了民勤農戶的水利權力平等及現代灌區建設。

本研究試圖由此展現國家存在與缺位兩種情景下，區域人群的「中心—邊緣」結

構將產生何種變化。

關鍵詞：水利　現代化　甘肅省民勤縣　「移丘戶」　邊緣人群

河西走廊位於中國甘肅省西北部、黃河以西、祁連山和巴丹吉林沙漠中

間，是一個呈北西—南東走向的狹長地帶。河西走廊是溝通黃土高原、青藏

高原、新疆、內蒙古高原的交通樞紐，為確保河西走廊的穩定與通暢，自西

漢至清代都有大規模的屯墾。但該地區地處亞歐大陸腹地，季風難以到達，

故而降雨稀少，水資源非常貧乏，當地農耕依賴祁連山冰雪融水灌溉，形成

了典型的乾旱區灌溉農業，水利問題自然成為當地社會的核心問題。

＊	本研究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華治水歷史

脈絡梳理與國家文化形象構建研究」（22JZD039）項目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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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西走廊地區（以下簡稱「河西地區」）「人—水關係」的討論中，無論

是從環境波動的角度，還是通過觀察管水制度（政策）進入這一問題，在研究

實踐中，「國家」都是難以迴避的內容，是整個河西地區水利問題的基本構成

部分。國家是否發揮作用以及這一作用的強度、方式和領域等方面，是認識

河西地區「人—水關係」的最主要路徑。河西地區作為中原王朝的西北方屏障

以及進入新疆地區的前進基地，明清兩代都在此地進行了國家主導且具有濃

厚軍事色彩的大規模屯墾。李並成、王培華、潘春輝等多位學者對清代河西

地區的農田水利秩序進行了深入研究，其成果為學界廣泛接受，這些學者或

從沙漠漲縮、或從水體變遷、或從地方水利秩序等不同角度切入河西地區研

究，但最終皆離不開「人—水關係」的討論1。十八世紀之後，河西地區的水

利社會形態已經基本成熟，以骨幹灌溉設施「渠」及其之下支渠所形成的「壩」

共同組成了當地的「渠壩社會」。也是從十八世紀開始，「額糧分水」與渠壩社

會的運作結成了緊密且不可分的關係，定額賦稅代表了傳統王朝的管理力

量，以納稅（糧）的額度決定灌溉水量和次序，「額糧分水」不僅被河西地區各

州縣衙門作為施政和判案的準則，更在基層社會運作中發揮着軸心作用。可

以說，國家就是河西地區基層社會的底色。

進入二十世紀，隨着傳統王朝的崩潰，支撐河西地區水利社會的「國家」

不復存在，「額糧分水」原則也發生了嚴重動搖，河西地區的地方社會存在着

向「叢林法則」發展的趨勢。這一現象已經被研究者觀察到，比如張景平提出

的「河西水利危機」，就是1930年代金塔、酒泉二縣在國家缺位下發生的持續

性群體爭水事件。自1930年代開始，國民政府的力量進入河西地區，並試圖

深入當地的農村基層社會，這一過程可以被理解為國家重新進入河西地區的

努力2。國民政府進入這一區域的水利社會，主要目的在於提升當地農業的

生產水平，將河西地區建設為穩固的「大後方」和所謂的「反共後勤基地」。在

1930至40年代，尤其是1946至1949年期間，國民政府在河西地區進行了多項

具有現代意義的水利計劃，並竣工了一些工程，但這些努力無論在經濟上還

是在社會治理層面，都未能達成國民政府的既定目標：經濟上，未能挽救不

斷衰落的河西地區農業；社會治理上，國民政府的一系列施政引發了地方的

混亂。總之，在二十世紀的前半段，國家在河西地區的水利建設和水環境治

理中是缺位的，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國家才重新確立了其在河西地

區水利中的主導性地位。

水利社會史研究從水利視角觀察中國傳統時代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強調

地方社會圍繞水利所形成的多種地方自治組織，從地方社會的角度重新審視

明清國家的運作邏輯3。水利社會史的研究者基本都是從水利受益方的角度

出發，思考以「水」為中心的地方社會的特徵，卻對水利社會中那些獲水不足

的「邊緣人群」缺乏足夠關照；而在清代以降國家缺位時，往往是這類邊緣人

群成為傳統水利秩序的破壞者和新秩序構建的阻礙力量。本文討論的甘肅省

民勤縣（1724至1928年稱鎮番縣；為敍述方便，以下統稱「民勤」）地處河西走

廊東北部，雖然是一片位於騰格里與巴丹吉林兩大沙漠之間的狹長綠洲，但

在乾旱的河西地區民勤的水資源也非常緊張，地方人群在用水上的矛盾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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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學術論文 尖銳。當地的「移丘戶」即是國家制度造成的一類獲水不足的邊緣人群。「移丘

戶」問題在民勤長期存在，清代尚能控制在一定範圍內，沒有釀成群體性的動

亂，但進入1930年代「移丘戶」問題日益嚴重，最終成為民勤實現現代化水利

的阻礙，直到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強大的國家力量介入，「移丘戶」

問題才被徹底解決，民勤實現了由傳統「川湖」型水利社會向現代「灌區」的轉

變。因此，水利社會史有必要更多關注這類人群，以揭示傳統水利社會向現

代水利秩序轉變過程中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環境與人類關係。

一　明清時期「移丘戶」的形成

萬曆「三大賢」之一的呂坤在萬曆中期曾任刑部左、右侍郎，因勸諫萬曆

帝勵精圖治而後稱病退休，其所著《實政錄》涉及地方刑名、稅收、軍事、水

利、教育等諸多方面，保留了大量萬曆時期地方行政、司法、農業等事務的

面貌，尤其是對當時地方治理中的種種弊端有翔實記錄。《實政錄》中列舉了

四種「亂版圖、失原額」的行為，分別是「化外過割、寄莊、移丘、換段」，其

中「移丘」被解釋為承糧農戶將自己名下土地拋棄，並不攜帶承糧數額到其他

地區開墾耕種（如攜帶承糧數額則為「換段」）。在關心實務、講求致用的呂坤

眼中，明代後期的財政危機與這四類行為的泛濫有莫大聯繫。他還特別提

到，至晚明時，「移丘換段」已經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的行為，且時人已多不以

其為罪。對這一現象，呂坤提出了深刻的批評，認為地方政府將「移丘換段」

作為正常的土地交易，是一種會為國家財政正常運作帶來諸多障礙的錯誤行

為4。《明律．戶律．田宅》中已經明確「若將田土移丘換段，挪移等則，以高

作下，減瞞糧額⋯⋯罪亦如之」，「移丘」屬於犯罪行為，但到明代中後期這一

規定已經被普遍無視。柴榮對明代土地交易的研究發現，嘉靖時期的土地契

約中雖然註明「不得移丘換段」，但實際已經起不到約束作用。清代基本繼承

了這一做法，將「移丘」視為一種逃避政府額定賦稅的重罪，但在土地交易實

踐中，「移丘換段」仍經常出現5。總之，在明清兩代「移丘」名義上是一種違

法行為，但實際上卻非常普遍。

在河西地區，「移丘」行為也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但應該與土地交易關係

不大。李並成認為，河西地區，尤其是民勤的「移丘戶」，基本上是因為原住

地沙漠化而被迫遷徙6。在金塔、酒泉、古浪等縣，都可以觀察到「移丘」行

為的存在，如在討賴河流域的酒泉九家窰屯田，就是通過招徠「移丘」人群興

辦屯田，「按九家窰屯田，初時僱移丘民戶種，本與三清灣等處屯戶承認者不

同」7；〈康公治肅政略〉記述了傳主康基淵在乾隆時期主政肅州（今酒泉）的政

績，其中就提到「肅郡東南九家窰，於雍正十一年鑿山浚渠，開設屯田，招移

丘民百餘戶佃種⋯⋯民視官田非己產，一切墾種糞壅不無遺力，而田漸蹺瘠， 

歲入平糧僅千石有奇⋯⋯公悉其弊，詳情題准，裁汰州判，改屯升科⋯⋯地

無遺利」8。九家窰的「移丘」人群最初為佃種公田，乾隆四十年（1775）左右

獲得了正常的農戶身份和權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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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勤，自清代以來「移丘戶」始終沒有融入當地主流社會。民勤的地理

位置非常特殊，其東西兩邊分別為騰格里、巴丹吉林兩大沙漠，石羊河尾閭

段造就了狹長的民勤綠洲，成為當地唯一適宜農耕的地區。明洪武二十九年

（1396）設鎮番衞，萬曆時期「開松邊」之後bk，民勤作為河西地區明軍勢力 

的突出部而備受重視，其農墾規模較小，集中在邊牆以內。入清之後，雍正

二年（1724）改鎮番衞為鎮番縣。為進一步發展民勤的屯墾，雍正末期施行「柳

林湖放墾」，墾區越過邊牆限制，在民勤綠洲形成了「川湖」型水利社會。以石

羊河、白塔河、白亭河、洪水河等河流為基礎的「四壩」被稱為「壩區」；而上、

中、下三條灌渠的灌溉範圍形成了「湖區」或「三渠」，這一結構被概括為「川

湖」型水利社會，與河西地區絕大多數縣區由渠轄壩而結成的「渠壩」型水利社

會不同，民勤這一類型的水利社會更偏向於一種二元結構，川區（即「壩區」、

「四壩」）與湖區之間更多表現為一種相互獨立的關係bl。

這種二元結構也存在於當地人群中，乾隆時期，在當地已經形成了兩類

人群——「移丘戶」與一般農戶。隨着石羊河尾閭中段水利社會的成形，原本

有限的水資源更集中於「川湖」範圍，尤其是經過康熙、乾隆時期的多次石羊

河改道工程，造成石羊河尾閭段更加集中在「川湖」區域。與此同時，在綠洲

邊緣地區的人群所能獲得的水資源日益稀缺，無法抵禦沙漠化的擴展，這些

人群只得採取「移丘換段」的方式，將承糧攜帶進入民勤綠洲中部，成為民勤

特有的「移丘戶」。從目前所能見到的材料分析，「移丘」基本需要幾個條件：

首先，申請「移丘」者必須是屯戶身份，承擔政府額糧；其次，報墾綠洲內部

的荒地，不能少於原先所承擔的額糧；第三，需民勤知縣或甘涼兵備道核

准，方可「移丘」bm。至十九世紀中期，「移丘戶」集中分布於民勤境內石羊河

上段，尤其是紅沙梁、北灘一帶，成為「移丘戶」的主要聚居區bn。

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石羊河上游的武威、金昌兩縣經常截留大量水源，

民勤與武威長期存在水利糾紛，石羊河有限的水資源陷入緊張bo。隨着「移丘

戶」數量增多，民勤縣政府開始限制「移丘戶」的權力。民勤縣政府依靠一系列

判例形成了針對「移丘戶」的制度，至清代末期，「移丘戶」管理方式已經成

熟，據光緒六年（1880）「大壩移丘案」和「唐元祐移丘案」中記錄的「移丘戶」

特徵，主要內容包括：「移丘戶」被剝奪開渠權力，不能變動移入地區的渠系

格局，必須經過灌渠流經所有屯戶的同意方能更改；全年只能獲得一次配

水，但「移丘戶」在乾旱時期也有與一般農戶臨時交換水期的行為；「移丘戶」

的灌溉順序排在最末，是整個民勤灌區最後灌溉的人群，這與「移丘戶」所聚

居的地理位置產生了很大矛盾，聚居在石羊河（民勤段）沿岸的「移丘戶」只能

眼睜睜看着寶貴的洪峰過境，且每年還必須承擔繁重的「收河」（即清理灌溉之

後存留於河道內的夯土壩以及雜物）工作；「移丘戶」身份是代際傳遞的，世代

都處於水利秩序的邊緣地位bp。

灌溉的邊緣地位導致「移丘戶」長期被排斥於民勤主流社會之外，這自然

會造成他們的不滿，「移丘戶」與一般農戶之間爭奪水源成為傳統時代民勤最

重要的社會矛盾之一。在清代，「移丘戶」與一般農戶的爭水案件停留在個人層 

面，所爭執的核心內容在於雙方未能就臨時交換水期達成協議，從而導致「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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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學術論文 丘戶」霸水或一般農戶霸水的情況。實際上，這一類案件直到民國初年仍舊大

量存在，其中比較典型的是「曹世章霸水案」。民國十二年（1923），紅沙梁鄉

「移丘戶」曹世章試圖與小壩鄉農戶林有德交換水期，但雙方未能達成協議，

曹世章遂擅自堵塞渠口，搶佔水源，導致曹家與林家互毆bq。又如民國十四年

（1925）「趙定山違章搶水案」和「田毓炯紊亂舊規搶水案」，這兩個案件與「曹世 

章霸水案」基本相同，都是因為農戶與「移丘戶」交換水期不成引發雙方爭水br。

清代直到民國初期，「移丘戶」與一般農戶的矛盾之所以長期處於一種 

相對温和的狀態，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清代地方政府的一些具有積極

意義的水利工程建設行為，客觀上發揮了抑制矛盾升級的作用。清政府確實

成為「移丘戶」改變自身地位的最主要障礙，但民勤縣政府也通過一些積極的

水利舉措，保證了民勤「川湖」地區維持最基本的水利運作條件。如咸豐元年

（1851）「縣令李燕林集紳勘察，議開新河，以避南山之沖」bs；同治七年（1868） 

「大河自黑山堡潰崩，洪水泛濫⋯⋯縣令黃昶親往勘視，令四壩三渠補給黑山

堡農民地基錢四百千」bt，這種水利行為客觀上促進了「移丘戶」與一般農戶之

間的水利協作。

二　1920至30年代的河西地區氣候變化

在二十世紀歷史上，現代暖期的建立是具有全球性意義的重要氣候事

件。大致在1920至30年代，現代暖期在中國方才確立ck，但其確立過程對中

國北方卻造成了嚴重的氣象災害。民國十七年（1928）前後，中國北方出現了

歷史罕見的大旱災，在陝甘寧地區，甘肅的旱情尤其嚴重；隴東地區相對河

西地區情況更為酷烈，如隴東的定西縣和秦安縣絕大多數人口淪為災民cl，

而一向乾旱缺水的河西地區災情相對輕得多，但1928年在民勤發生的大旱異

常肆虐，在河西地區實屬罕見。據〈甘肅省鎮番縣民國十七年災情一覽表〉記

錄：「本年〔1928〕夏秋無雨，禾稼顆粒未收⋯⋯災民衣食具無，老弱幼小乞

討流浪，婦人孺子日以糠秕草根為食。服毒懸樑自盡者時有所聞。」cm1930年

開始，當隴東、陝西一帶剛剛走出「年饉」時，包括石羊河流域在內的廣大河

西地區出現了氣候暖乾化，進入了一輪旱災多發時期cn。這種氣候異動在河

西地區呈現出諸多表現，包括以下三大特徵：

第一，祁連山雪線上移。歷史文獻保留了1930年代祁連山雪線高度的記

載，據《河西志》記錄，1935至1939年間，祁連山雪線高度持續上升，1936年

為31.1米，1937年即躍升為45.1米，1938年更上升到54.3米co。雪線高度上

升導致高山積雪量大幅度降低，冰雪融水減少，而冰雪融水在河西地區是最為 

重要的灌溉水源。時人對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已經有了非常清晰的認識，即氣 

候波動。1941年張泰〈酒泉縣現狀〉一文就指出：「近年氣候變化不定，荒旱頻

仍」，「在經民九〔1920〕與十六年〔1927〕兩年地震，氣候轉變，雪量減少」cp。

第二，多條河流水量減少。據歷史文獻記錄，在1930年代，流經武威、

金昌、民勤的石羊河「流水極微，差不多每年有失水之虞」cq，酒泉一帶「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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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尤形短細」cr。孫金嶺等人分析了歷史文獻中清代和民國時期河西地區的

洪水事件記錄，並進行了頻率統計，發現1923至1941年是洪水頻率最低的時

段之一cs。筆者團隊在檢索民勤地方檔案時也發現，在1930年代，民勤只有

一次水災記錄，「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天禍環邑，洪水為災，城市田園淪為澤

國，災區達三百里之廣，災民達四千餘眾」ct。檔案中描述的這一現象與孫金 

嶺等人的研究結果非常接近。除了河流水量減少之外，民勤的一些淺水沼澤也

陷入萎縮乃至消失，民勤舊有白亭海、青土湖等沼澤地，是當地民眾收取蘆葦 

的場所，但在1930年代，白亭海因水涸而消失，青土湖水域也大幅萎縮dk。

第三，降雨量明顯減少。河西地區原本就乾旱少雨，當地民眾已經非常

適應這種環境下的灌溉農業，1930年代的少雨現象進一步凸顯了積雪和河流

水量減少造成的旱象，降雨、降雪的大量減少使得河流缺少水源補給。前文

已述，1928年甘肅全省大旱，是民國「年饉」的重災區之一；進入1930年代，

降雨量減少和降雨期延遲的現象在河西地區仍舊非常嚴重，如古浪「近年以

來，天多苦旱」dl、金塔和酒泉「近自民九〔1920〕、民十六〔1927〕、民二十一

〔1932〕各年大地震以後，雨雪漸稀，泉水日涸」dm、武威和民勤一帶「近年以

來雨澤延期」，等等dn。不僅降雨量嚴重減少，降雨時間也在延遲；但文獻記

錄中沒有直接記錄降雨期的延遲時間。

以上環境現象記錄展示了河西地區自1920年代開始的暖乾化趨勢，1930年

代後期達到頂峰。據楊煜達等人的研究，1930年代是近一千年來（1000-1949）

西北季風邊緣區最為乾旱的時期，而導致這一變化的主要驅動因素為太平洋季 

風強度減弱do。從全球尺度上而言，1930年代是氣候上的小冰期徹底結束、

現代暖期全面建立的關鍵轉折時期，此時太平洋季風強度的減弱，導致中國

西北季風邊緣區向東退縮，河西地區灌溉農業區出現突發的暖乾化趨勢。

1934年甘肅省民勤縣（圖片來源：本圖繪製的底圖來自馬福銘繪製的鎮番縣。參見張維纂：《甘肅

省縣總分圖》〔北京：北平大北印書局，1934〕，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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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學術論文 「移丘戶」制度本身確實帶有非常強烈的不合理色彩，但在乾旱地區，這

種對於灌區人群規模的限制手段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眾所周知，河西地區

生態脆弱，對環境的波動非常敏感。清代以來剝奪「移丘戶」世代的開渠權力， 

也就是為了限制當地過度使用水資源，將耕地規模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內。但

民國時期，國家力量在河西地區整體上處於弱勢，無法協調氣候乾旱帶來的

社會爭水矛盾。在這一氣候異動的同時，河西地區的傳統水利秩序也走向崩

潰。張景平對於民國時期「金酒爭水」的研究顯示，1930年代是金塔、酒泉兩

縣爭水的高潮dp；潘威和盧香針對古浪的研究也顯示，1935至1938年，一向

相對平靜的古浪渠川六壩與長流壩發生嚴重奪水訴訟dq。這些現象都說明，

嚴重的氣候暖乾化現象正在動搖河西地區的傳統水利秩序。在河西地區氣候

暖乾化過程中，民勤乾旱又格外嚴重，自1928年開始持續到1942年後才略有

好轉。1942年的旱災可以被認為是1930年代乾旱的「尾聲」，據〈民勤旱暵〉一

文記載：「本年〔1942〕縣屬滴雨未落，暴風日日，所有夏禾均被風吹乾，秋禾

亦被旱釀成荒災」dr，促進了民勤「移丘戶」問題的爆發。

三　民間水利秩序走向崩潰與國民政府的介入

1920年代開始，氣候波動導致石羊河水資源總量快速減少，民勤綠洲缺

乏灌溉水源，農業收成急劇下降。進入1930年代，隨着旱情的不斷擴大，民

勤的水源已經難以滿足正常的灌溉需求，鄉紳為保證自身利益，向農戶超額

攤放小麥，導致這些農戶只得倒賣、偷盜本該屬於他人的水分，這一行為對

處於全縣水期末尾的「移丘戶」無疑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影響。一些「移丘戶」曾

經試圖與一般農戶商議，建立一個全新的買賣水分辦法，如1936年紅柳墩鄉

「移丘戶」就曾試圖與當地農戶協商建立相對穩定的買水機制，以便對抗當年

嚴重的春旱，但當地一般農戶也加入了盜放湖水的行列；至1930年代末，「移

丘戶」與一般農戶連年互相盜放湖水、渠水，清代「所遺水規，根本視為具文

廢紙」ds。這種現象導致了一般農戶與「移丘戶」之間日益嚴重的暴力衝突，最

終在1938年釀成「一一五水案」，成為二十世紀民勤內部最為嚴重的水利案件。

按清代水規，屬於壩區的紅柳墩鄉與六壩「移丘戶」水期在清明節後十

日，清明節前不能使用湖水。但1938年春旱水少，紅柳墩與六壩「移丘戶」遂

於當年正月初八、初九盜放湖水。這一消息迅即在湖區各鄉傳開，長期存在

的「湖壩矛盾」、春旱引發的焦慮情緒等因此事迅速激化，湖區各渠長、鄉

紳、民戶代表集湖夫1,300餘人，由渠長、士紳帶領赴紅柳墩、六壩兩處堵

水。因六壩有駐軍保護，湖夫隊伍轉赴紅柳墩，並於正月十五日到達。但這

支隊伍很快就失去約束，在壩區進行打砸、搶劫、傷人，搗毀了區長常清秀

住宅，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民勤縣警察局一面出動軍警鎮壓，

一面勸說紅柳墩堵水湖民返鄉，此事方基本平息。因該事件發生於農曆一月

十五日，故稱為「一一五水案」dt。此次事件之後，「移丘戶」對民勤地方政府

和法規體系已經徹底失去信任。1938年之前，「移丘戶」尚能在承認既有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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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的前提下與一般農戶進行灌溉順序交換，或者通過參加改河（對河流進行

改道、拉直等）工程獲得當年灌溉次序上提前或者水量增加等優惠ek。但在

1930年代末嚴重的乾旱下，這兩種途徑都已經斷絕，「移丘戶」開始訴諸暴力

解決自身的受歧視地位el。實際上，在1930年代的最後兩年中，「一一五水

案」被平息之後，「移丘戶」的大規模暴力行為並未停止，在當時進入民勤採訪

的記者筆下，將「移丘戶」與一般民眾之間的關係描述為「難以破鏡重圓」em。

1944年，國民政府將河西地區水利作為南京政府直接管理事務，一場由國

家推動的、通過新型水利體系達到農業增產的運動在河西地區全面展開，國

民政府試圖通過新式農田水利建設實現農業穩定增長en。同年，民勤也獲國

民政府安排新式水利工程的建設計劃eo；工程施工的過程也是國民政府進入

民勤地方社會的過程。國家力量的進入，使得民勤的水利博弈形勢更趨複雜， 

在水利工程規劃未能落實的同時，「移丘戶」與地方政府的對抗漸趨嚴重。

1944年，民勤縣政府出台了第一部地方水利法規《民勤縣水利規則》（以

下簡稱《規則》），通過制訂成文法以取代清代的判例法規，被國民政府視為一

種水利管理現代化的行為。地方水利法規的建設與完善是中國水利管理現代

化的重要內容，對於規範用水方式、提高用水效率、推動新式灌溉技術和強

化地方政府的水利職能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積極作用。在1944至1949年間，河

西地區的古浪、景泰、金塔等縣都制訂或出台了地方水利法規，但這些法規

在實質上普遍缺乏新式水利的內容ep。《規則》就是其中的典型，它其實匯集

了多項傳統水利規則，其核心內容皆來自清代乾隆時期的判例，包括「屯壩

案」、「首四壩案」和「文公定案」，這三大判例被刻碑立於縣衙，其中成於乾隆

五十八年（1793）的「文公定案」是清代民勤傳統水利規則最為核心的部分，規

定了全縣的用水順序、用水和潤水量、放水和收水時間、「移丘戶」地位等 eq， 

成為清代民勤水利秩序的基本框架，且這些判例並未因清朝滅亡而被廢止。

《規則》本質上是將傳統時代的水利規則套上一種現代性的外殼，是用現代水

利法規的方法維護傳統水利秩序。這一現象在1940年代河西地區普遍存在，

比如古浪以境內三個「渠」區範圍設置該縣的下轄區，導致傳統渠壩社會的封

閉性更為加強er。

1943至1944年，民勤縣政府和武威工作站在民勤推行了化音溝、新河、

三坪口和小東南溝四項工程，都是通過新建引水設施，擴大石羊河引水量，

進而擴大耕地面積es。這些工程的實施都必須改變既有的灌渠格局，通過政

府推動新的管道體系建設，這一點曾經令「移丘戶」認為是改變自身地位的一

個突破口。在「移丘戶」的觀念中，國家的新灌渠建設突破了傳統水利規則和

《規則》中「移丘戶」不得更改渠系的規定，那就意味着「移丘戶」可以憑藉「國

家」名義更改渠系布局。但1944年的「紅沙梁水案」令「移丘戶」對國民政府的

新式水利建設徹底失望。紅沙河一帶河渠因泥沙淤積，當地鄉紳遂有開新河

的想法，但由於紅沙梁戶民皆為「移丘戶」，其開河主張始終無法落實。1944年 

紅沙梁新河成為武威工作站「新河小山南—西拐灣」工程的一部分，於是由地

方民間主張上升為國家水利規劃。在紅沙梁新河工程消息剛流出時，當地一

般民眾就以個人經濟利益損失為由呈請政府不要興工，如小壩鄉以新河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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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術論文 其草湖（即河西地區長滿蘆葦的淺水沼澤；蘆葦可做燃料，是當地民眾主要的

薪材來源）收益為由，向民勤縣政府提請取消工程et。與一般農戶相反，「移

丘戶」堅決支援政府並積極參與此項工程的施工，因為這一工程會改變紅沙梁

「移丘戶」聚居區的灌渠格局，實質上打破了「移丘戶」不能更改渠系的規定。

這種尖銳的對立由最初個別「移丘戶」與一般農戶的訴訟、互毆，很快發展為

雙方人群結成村落聯盟，械鬥規模不斷升級。4月，「移丘戶」與一般農戶近千

人發生武裝對峙，縣政府出動大批軍警彈壓，而該工程也被中止fk。之後，

石羊河流域的工程更加集中於武威，民勤幾乎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水利工程竣

工。由於水利環境的持續惡化，當地「移丘戶」的反抗日趨激烈，對民勤縣政

府、一般農戶的暴力行為愈發嚴重。如1947年，紅沙梁「移丘戶」聚居的高來

旺村與一般農戶聚居的下三溝村因水閘口高度發生口角，「岔長」（地方耆舊公

推、政府認定的基層灌溉管理人員，負責管理村落中的水利事務）處置不力導

致雙方大規模械鬥，雖經縣政府多次干預，高來旺與下三溝的鬥毆、互訟直

到1951年方徹底平息。也正是在1944至1948年間，「移丘戶」人群結成了村落

聯盟，推舉代表其水利利益的「大會總」，以對抗政府的渠長、岔長fl。

面對這一現象，一些有識之士也曾提出解決方案。在河西地區影響較大

的刊物《塞上春秋》中，1947年就有文章討論民勤社會動盪、經濟凋敝的解決

之道，有論者意識到民勤水源貧乏是社會窮困、動盪的主要根源，建議開鑿

祁連山引大通河水入石羊河。但這一工程成本過高，遠遠超出政府和社會的

承受能力fm。相比之下，潘生良在〈建設河西之根本問題〉一文中準確指出了

水利管理在當地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認為不僅要注意現代化工程和

新式水利法規，更要對基層水利管理方式進行革新，這一認識可謂切中民勤

等河西地區各縣的要害。1944年，為配合國民政府的水利規劃，民勤縣政府

主導成立了民勤縣水利委員會，作為基層和鄉村地區的水利管理組織。設立

該委員會的初衷本為強化政府與廣大鄉村地區的聯繫，以利於新式水利工程

的建設，但其骨幹成員仍是縣長、正副渠長、岔長以及鄉村士紳。「一一五 

水案」表明，渠長、岔長和鄉村士紳在1930年代已經轉變為地方水利秩序的破

壞者，舊的水利管理方式已經無法發揮聯繫政府和基層的作用。在這一形勢

下，潘生良提出設立「聯合管制委員會」，這一組織的構成強調加入水利技術

人員，以達到「各縣區密切聯繫，水利能合法建設」之目的fn。水利技術人員

進入管理層，既可以使得水利建設更多從科學角度出發，也可以限制鄉紳 

權力，以避免對「移丘戶」的過度盤剝。可惜的是，抗戰勝利之後，大批知識

份子和技術人員返回東部地區，河西地區普遍缺乏水利專業人員，潘生良的

「聯合管制委員會」方案在當時根本無法執行。

1940年代，國民政府試圖在河西地區重新確立國家的權威性fo。實際

上，其主要目的之一是推動新式水利工程建設，將清代形成的傳統「渠壩」改

造為具有持續增長性的「灌區」，以實現當地經濟的發展。這一過程中，雖然

竣工了有「中國最為現代化的水利工程」之稱的鴛鴦池水庫fp，但在更廣大區

域，這場由國民政府主導的新式水利建設運動還是以失敗告終，未能改變河

西地區的舊式水利秩序。這場國家介入河西地區水利建設的失敗，在各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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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不盡相同，但多數受到傳統水利秩序的制約，如古浪的古豐渠，即因為

傳統水利秩序將勞動力束縛在渠壩社會的空間內，使得地方社會對渠壩空間

範圍以外的水利建設持消極、漠視態度fq。而在民勤，制約新式水利建設的

並非傳統水利秩序，因為當時民勤已經處於一種灌溉無序的狀態，農村地區

呈現出一種「叢林法則」發展趨勢，嚴重的人群隔閡和對立導致當地幾乎無法

落實任何水利建設計劃，處於一種舊體制崩潰而新體制缺位的狀態，而惡劣

的水利條件也使得當地失去了對乾旱環境的適應性。1945年，民勤旱災不斷， 

風沙、蟲害反覆肆虐，當地陷入「四野愁慘、三農失望、扶老攜幼、相率他往」

的悲慘景象fr，在解放前夕，民勤傳統的乾旱區灌溉農業陷入崩潰的邊緣。

國家此次重新介入地方水利事務，因其迴避世代以來一系列「移丘戶」面對的

結構性問題，以致地方社會的動盪愈演愈烈，進而導致國家無法在民勤開展

水利建設。

四　「移丘戶」制度的終結

1950年開始，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提升農業產量不僅是經濟問題， 

更成為政治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建立全國政權之前，就已經將國民政府未能

解決農業和土地問題作為革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

後，盡快解決農業和土地問題，成為新政權能否鞏固的重要前提條件。

從解放前夕到1950年，河西地區農業建設處於實際上的癱瘓狀態，社會

秩序也非常混亂。在民勤，新政權的建立並未立即改變「移丘戶」與一般農戶

之間的對立。面對日漸失控的「移丘戶」群體，為維持民勤地方秩序，1948年

10月縣政府成立了「民勤縣自衞團」（次年8月改為「民勤縣自衞大隊」，以下簡

稱「自衞隊」），規模大約為一個連（120餘人、槍）。由於參加自衞隊的民眾基

本為一般農戶，這支部隊實際上成為鎮壓「移丘戶」的部隊。1949年9月23日， 

民勤和平解放，在解放過程中，自衞隊被解放軍代表勸服，截擊蘭州敗退至

民勤縣城的軍警，成為民勤解放的有功之臣。民勤解放後，自衞隊被中共民

勤縣委接收，其規模被裁撤至五十餘人，成員雖然被沒收了大量槍支，但依

靠民勤解放期間的功績獲得了一些基層管理崗位，比如10月進駐紅沙梁進行

土改工作的人員中就有原自衞隊成員。但他們引起當地「移丘戶」對土改的反

感，並引發了「移丘戶」與原自衞隊成員及家屬之間三次械鬥fs。實際上，從

民勤解放到1950年10月這一年時間中，「移丘戶」與一般農戶之間的械鬥仍舊

非常頻繁。民勤縣人民政府與「移丘戶」的關係在新政權的初始階段並不和

諧，以至於1950年在「移丘戶」聚居區進行「撤銷保甲、清租減息」時，當地「移

丘戶」對工作組有頗多誤解，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全縣新行政秩序的建立ft。

1949年12月5至7日，民勤縣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召開，「興修水

利、發展灌溉」成為亟待解決的任務之一。民勤縣人民政府非常清楚「移丘戶」

問題是對國家推動水利建設的阻礙，但當時最急迫的問題是土改、徵糧和剿

匪gk，水利事務只能延後進行，「移丘戶」問題被迫維持原狀。直到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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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學術論文 民勤縣人民政府以民國時期的《規則》為藍本，出台了第一部地方水利法規 

《民勤縣歷來水利規則》（以下簡稱《歷來規則》）。在這部規則中，「移丘戶」的

名稱雖然不再出現，但這些人群所聚居的紅沙梁、大灘、北新溝等地區依然

處於水利秩序的邊緣位置，「移丘戶」在灌溉次序、用水規模、新開管道和收

河等一系列關鍵水利權力方面依舊延續了清代以來的弱勢狀況。《歷來規則》

雖然是新秩序缺位下的過渡性水利規則，但從中也可以看到民勤水利社會的

複雜性以及重構水利秩序的難度。

此時「移丘戶」與一般農戶的矛盾仍在持續，由於新中國尚未真正解決「移

丘戶」的身份和地位問題，水利建設不能真正開展，既有水利秩序引發的社會

矛盾仍持續出現。1951年發生的「小西溝村水案」即為典型。蔡旗鄉小西溝村

草湖資源在清代並無明確歸屬，小西溝及附近村落的一般農戶和「移丘戶」都

可以在草湖中收割蘆葦。1930年代氣候乾旱，民勤很多草湖乾涸，蘆葦資源

變得緊張。小西溝的草湖成為各方爭奪的自然資源，雖然也有「移丘戶」的參

與，但此時的草湖爭奪並不是「移丘戶」與一般農戶之間的矛盾。至1946年，

由於「移丘戶」自身的水利聯盟建立，遂在這一爭奪中形成了一股獨立力量，

而這一變化也導致小西溝一帶的草湖爭奪轉變為「移丘戶」與一般農戶的矛

盾。1951年1月29日，「移丘戶」頭領楊集義為獨佔草湖，揭發一般農戶頭目

汪第元、汪錫潔父子曾殺害共產黨游擊隊員，區政府未經調查就信以為真，

傳喚汪第元父子。至3月17日，楊集義又誣告汪第元等人組織暗殺團。村長

楊恆萬因受到楊集義等人的威嚇，也向區委書記兼區長李治財謊報有暗殺團

組織，李治財深信不疑，即向縣委作了匯報。27日李治財率公安助理員徐兆

年及民兵十五人，攜帶槍支，趕往小西溝，將汪第元、汪錫潔逮捕。在押解

回區時，「移丘戶」另一頭領楊恆德帶三十餘人追來，楊恆德被民兵開槍擊

斃。「小西溝村水案」經中共甘肅省委的介入，嚴肅處理了李治財，草湖交由

小西溝村管理，「移丘戶」人群在小西溝草湖爭奪中失敗gl。

「小西溝村水案」引起中共民勤縣委對「移丘戶」問題的重視，尤其是在解

放前建立的「移丘戶」水利聯盟已經超出了解決灌溉問題的範圍，成為「移丘

戶」的重要民間組織。對於當時的民勤縣委和縣政府而言，「移丘戶」問題的根

源雖然在於其在地方水利中的邊緣地位，但當前必須先設法瓦解「移丘戶」水

利聯盟。當時的民勤縣委正準備在1951年啟動「向沙漠進軍」運動，這一工作

實際就是組織一部分農戶遷往傳統灌區的沙漠邊緣地帶，是一個拆分「移丘

戶」水利聯盟的絕好機會，既可以完成上級黨組織交代的治沙任務，又可以悄

然調開這一社會水利聯盟的幾位頭領人物。1951年，民勤縣委啟動了向昌寧

堡等沙漠地帶的墾荒計劃，在此次縣內移民中，解放前曾出任大會總的三名

「移丘戶」頭目和上述「小西溝村水案」中的楊集義等人都在移民名單中gm。由

於將這些具有領導地位的人物調離，「移丘戶」水利聯盟無形中被瓦解，這是

解決「移丘戶」問題的重要一步。同時，通過此次昌寧堡移民，民勤縣委也開

始取消「移丘戶」身份。假如在傳統時代，此次移民人群無疑會被視為「移丘

戶」，移居昌寧堡的「移丘戶」和一般農戶也認為自身會成為「移丘戶」，但在

1952至1953年，民勤縣政府明文規定「昌寧堡移民灌溉次序和水量按新建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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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進行配給」，昌寧堡移民不再被視為「移丘戶」，而是作為一般農戶對待，將

昌寧堡新墾區的民眾納入到全縣統一的「按渠系配水」的管理體制之下gn。

1953年開始，民勤有關「移丘戶」的案件數量明顯減少，其規模也基本是

個人之間的爭鬥，之前那些動輒百人規模的械鬥和複雜的互訟沒有再出現。

這一現象表明，昌寧堡移民之後，民勤「移丘戶」與一般農戶的鬥爭規模和次

數都有了明顯的降低，解決「移丘戶」問題的曙光初現，同時民勤水利的現代

化改造也得以展開。

至1955年，「撤銷保甲、清租減息」和「鎮壓反革命」等運動基本結束，這

一年進行的「三案渠」工程終結了「移丘戶」制度。「三案」原是對「移丘戶」聚居

的紅沙梁、大灘、北新溝一帶的稱呼（如紅沙梁的「移丘戶」就被政府稱為「大

壩移丘案」，「三案」就是對這三個「移丘案」所形成地區的統稱）。民國時期「移

丘戶」問題主要就在這三個鄉發生，「三案」地區在解決「移丘戶」問題中具有

關鍵地位。「移丘戶」問題本質上是這一人群沒有開渠權力；要解決「移丘戶」

問題，就必須在管道建設上有所突破。「三案渠」工程的計劃一經民勤縣人民

政府提出，立刻獲得當地群眾的積極回應和廣泛支持，「移丘戶」水權問題終

於有了徹底解決的希望。在當地群眾的積極支援下，不到一年時間就竣工了

一條四十公里的「三案渠」，之後又經過三年的持續完善，「三案渠」灌溉範圍

成為了民勤重要的新興農耕區go。該渠的徹底竣工意味着「移丘戶」擁有了屬

於自己的灌渠，而新的渠系出現之後，也宣告了雍正末年以來的灌渠格局被

徹底打破。在此次工程之後，「移丘戶」制度在名義和實質上都已經消失。

1955至1958年消除「移丘戶」制度並非孤立事件，如果我們將視野擴展一

些，就可以發現新中國政府消除「移丘戶」的舉動實際上是其創建新式現代灌

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可以認為，現代灌區的建立必須首先打破這種具有明

顯「中心—邊緣」結構的水利秩序，將民勤綠洲的水利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規

劃。在這一過程中，不僅要消除「移丘戶」與一般農戶之間的差異，也要打破

民勤內部原有水利秩序的「川湖」二元結構。1956年後，雖然民勤的水資源配

置仍舊存在一些問題，爭水問題也未能徹底絕迹，但在水利秩序上，人群的

代際不平等現象徹底消失，這意味着政府能夠重新配置耕地、勞動力和水等

資源，而不是如同國民政府在1940年代那樣，所有工程計劃都因為無休無止

的「移丘戶」與一般農戶的大規模械鬥而無法落實。

1961年民勤成立灌區和灌區委員會，啟動了「川湖」向「灌區」的轉變。

1964年，民勤經過「四改一建」（改變渠系、灌溉次序、水利設施和灌溉範圍，

以達致建設新式灌區）運動後，國家統一管理的現代灌區方正式建立gp。通過

此次運動，民勤順利實現了綠洲內部灌區一致性的建立，徹底打破了傳統渠

系結構與「川湖」二元格局。其主要內容包括：1956年，訂立固定灌溉水期和

水量，嚴禁農戶私下交換水期；1964年，統一按灌溉畝數收取水費；1966年， 

在民勤灌區內建立縣黨委領導下的「灌區代表會—灌區委員會—灌溉小組—

斗長」管理層級gq。

國民政府與中共政權的農田水利建設在出發點上有很大一致性，都是希

望改變民勤原有的傳統水利秩序與渠系格局，通過建立新的渠系格局與灌溉

c196-202204018.indd   67c196-202204018.indd   67 6/4/2023   下午4:026/4/2023   下午4:02



68	 學術論文 秩序，將傳統王朝時期「額糧分水」的灌溉單元轉換為一種具有持續增長性的

農業體系，使糧食產量能夠滿足政府在軍事、工業、社會運轉等多方面的需

要。因此，所謂水利現代化，並不僅僅是工業因素大量進入水利設施建設，

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國家對水利事務的直接管理以及對灌溉效率提高的持續追

求。特別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灌溉水利的現代化幾乎

不可能在傳統水利社會的基礎上通過改良、修繕來完成，必須徹底打破傳統

水利社會對農業的束縛。在河西地區，這種束縛作用表現得更為明顯，1940年 

代在河西地區的水利實踐中，民眾對於超出傳統渠壩範圍的工程建設往往非

常消極，當地的新式水利工程施工也必須配合傳統的「上壩」（渠壩內民眾對渠

壩水利設施進行維護）時間等gr。但在實際執行層面，兩者卻存在極大的差

別。事實上，國民政府在1944至1945年的水利規劃集中在石羊河的西河段，

這一建設思維實質上是對清代水利建設的延續，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水利 

建設，其中仍有大量傳統灌溉秩序的內容存在gs。對比1955年後新中國政府

在民勤的灌區建設，國民政府在水利現代化轉型上的嚴重局限性更顯清晰。

在1950至60年代民勤的現代灌區建設中，我們沒有觀察到新式的灌溉技

術或者工程技術的存在，但在強大的國家力量介入下，通過改革管理制度徹

底瓦解了傳統水利秩序的遺存，也通過建設和發展根除了解放前夕民勤社會

動盪的根源——「移丘戶」制度。在1960年代之後，新中國政府通過在整個河

西地區進行標準化的現代灌區建設，包括民勤在內的河西地區農業經濟才真

正實現了快速發展gt。

五　結論

二十世紀是民勤「人—水關係」出現重大轉折的世紀。清王朝末期和民國

初年，傳統水利秩序仍具有較強的歷史慣性，「移丘戶」問題尚處於可控程度之

內。自1920年代開始，國家力量的慣性逐漸消失。1940年代，國民政府試圖

通過水利建設重建國家對當地水利秩序的管理作用，但由於未能真正深入地方

社會，營造現代水利建設所需要的社會環境，導致其未能實現現代水利體系的

建立，當地「人—水關係」也由此迅速惡化。新中國的水利建設不是依靠技術

力量或經濟力量推動，而是依靠強大的國家力量，在改造傳統社會結構的基礎

上實現現代化轉型。尤其重要的是，政府通過移民、修渠等手段改變當地固有

的人群不平等現象，將「移丘戶」這一邊緣人群由地方社會的動盪因素轉化為灌

區的積極建設者，是1960年代民勤現代灌區建設得以成功的重要基礎。

同時，乾旱區水利事務中存在着自然環境、地方社會與國家制度三方互

動的複雜關係。1920至30年代的嚴重氣候災害觸發了民勤長期存在的「移丘

戶」與一般農戶之間的對立情緒，放大了氣候波動對社會的不利影響，加劇了

「移丘戶」與一般農戶之間的衝突規模，民勤處於嚴重的社會動盪之中，進而

導致1940年代國民政府主導的水利建設無法開展。由於水利失修，當地農業

經濟和地方社會陷入嚴重的水環境危機，以致民勤的灌溉農業在解放前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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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潰的邊緣；社會中存在的人群不平等現象會擴大氣候波動的負面影響，加

劇人與環境的矛盾，進而對區域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造成嚴重衝擊。

在環境史視野中，區域資源與環境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發揮實際作用的因

素，會深度參與到人類歷史進程之中。相較於社會史和區域史研究，環境史

不僅立足於審視人群之間的複雜聯繫，也更為注重揭示資源、環境與人類社

會的互動關係hk。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主線之一是實現政治、經濟、社會等

領域的現代化，在此過程中，環境因素與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產生了諸多衝突

和矛盾，導致中國生態環境出現了顯著惡化，具體表現為災害增多、社會動

盪、資源匱乏，大大加劇了中國經濟的困境hl，形成了「社會—經濟—自然

複合生態系統」的複雜關係hm。本文論述的個案即可反映這種現象。因此，在

進行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研究中，環境史成為揭示近代中國政治、經濟、社

會變化的重要路徑，具有獨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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